
附件1：
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考勤制度 
为加强学校队伍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学校人事管理，增强组织纪律观念，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，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，保证充足的教育和工作时间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    一、请假制度
    1、教职工因病、因事请假，必须事先向所在部门办理书面请假手续，特殊情况可用电话等通讯方式请假，但事后必须补办手续。
    2、请假审批手续
（1）事假一天、病假二天及以下，由所在部门负责人批准；事假二天、病假三天及以上的由所在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，分管领导审批，并交组织人事部备案后才算准假。
（2）教职工请产假、婚假、丧假、哺乳假等，要根据国家规定的天数，办理请假手续。
    （3）处级及以上人员请假由分管领导审批，并需同时在院办和组织人事部备案。
    （4）教职工因公出差，须填写出差审批表，并安排好有关工作。处级及以上人员公差应到院办备案。
    （5）任课教师请假必须经教务部门批准先办理好调课手续。
    （6）请病假必须附县级及以上医疗单位的病休建议证明，并报院校医务所核准，对弄虚作假的一律作旷工处理，情节严重者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。
    二、考勤办法
    1、分院（部）的考勤工作实行二级考勤制度。日常考勤由各部门执行。组织人事部主要负责对全校考勤工作的监督（抽查）、管理和各部门负责人的考勤。
    2、各部门在考勤工作中，一是要经常学习和强调分院（部）的有关规章制度；二是要认真做好考勤的登记工作。登记的内容分类有：迟到、早退、病假、事假、公差、进修、产假、婚假、丧假、哺乳假等。并要求于于每月末最后一天（逢节假日可顺延）将考勤统计表上报组织人事部。
    3、各部门在考勤过程中，对发生的突发事件，如旷工、旷教等，必须及时报告情况，并积极参与对有关事情调查、处理工作。
    4、对职能部门召集的会议、活动，召集部门要及时做好考勤工作，并将考勤结果报送组织人事部。
    5、对取消坐班教师的考勤，必须执行学院《关于教师取消坐班的规定》。
    6、实行坐班的教工因公临时外出时，事先必须交待好工作，并在办公室标牌上明示部门外出人员去向。
    三、处理规定
    1、实行二级考勤制度后，各部门负责人首先要以身作则，模范遵守校纪校规，并认真做好本部门的考勤工作，考勤工作列入部门负责人学期、学年考核的内容。对考勤工作中发生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的要追究部门负责人的责任。
    2、教职工的病、事假、旷工（教）等，除按上级人事部门文件规定处理外，将按分院（部）有关规定扣发奖金和津贴。
    四、本制度从2014年9月10日起执行，以前规定与本制度相抵触者以本制度为准。

五、本制度由组织人事部负责解释。
